关于参加“亚洲LED照明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促进我省LED产业发展、推动行业资源整合、引导和推动LED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全面提升我省LED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协会本着“服务社会，服务产业，服务政府，服务企业”的宗旨，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沟通和互动的桥梁、及时将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信息向企业传递。协会现决定参与2011年6月9日（星期四）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举办的“亚洲LED照明高峰论坛”，现将主办方的相关事项通知转发如下，请各会员单位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积极参与：

一、主题及目的

亚洲LED照明高峰论坛以全球最大照明&LED展览会——广州国际照明展为背景，以LED产业技术为主题，旨在利用会议交流的形式，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搭建沟通与互动的桥梁，协助相关企业提高研发起点、跟踪国际最新技术、明晰创新路径和方向、规避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二、相关各方

(一)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二)协办单位：

新世纪LED网（ledth.com）

高工LED(gg-led.com)

(三)支持单位：

中国照明学会(CIES)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CALI)

中国塞西实验室广州光检测研究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台湾光电半导体产业协会(TOSIA)
台湾区照明灯具输出业同业公会 (TLFEA)

广东省半导体光源产业协会(GDLEDIA)

广东LED产业联盟

广东光亚照明研究院(GALR)

福建省光电行业协会

福建照明学会（FIES） 

厦门市LED促进中心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ASTRI）

香港半导体照明产业联盟
三、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1年6月9日—11日。

会议地点：中国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380 号（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8号会议室）

四、会议议程

本次发布会议程，详见附件一。

五、参会人员

(一) 各级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环保局、供电局及LED照明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相关负责人；

(二) 亚洲LED行业协会、学会、机构及相关会员单位；

(三) 全国LED领域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检测认证机构代表；

(四) 国内外LED产业链上中下游生产、制造企业；

(五) LED领域相关的研发、制造及设计人员；

(六) LED照明应用、经销和流通等领域人员；

(七) LED照明工程项目业主单位及相关设计单位人员；

六、参会回执

接到通知后积极参会，请于2011年5月30日前，将会议回执(见附件二)传真至协办单位（传真为020-85272455），或者发电子邮件至ben@ledth.com。也可以登录会议官方网站http://www.ledth.com/ALLS/ 进行预登记。
特此通知。

附件一：会议议程
附件二：参会回执


联系方式

协办单位：新世纪LED网 

会议官网：http://www.ledth.com/ALLS/
联系人：

陈少斌 先生　020-38396669-1009   /　13416132275

刘嘉茗 小姐　020-38396669-1015   /　1376079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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